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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件背景 

 

2019 年 3 月 25 日, 香港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

因涉嫌向非洲国家政府行贿, 以协助中国华信能源

有限公司(CEFC China Energy Co. Ltd.,以下简称

“CEFC”)获得交易机会, 被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

区法院(以下简称“美国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40 万美元。 

 

公开信息显示, CEFC 是我国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 

业务遍布国际多个领域, 包括能源和投资业务。中

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hina Energy Fund Committee, 

以下简称“CEFC NGO”)是由 CEFC 全资设立的非

营利性非政府组织, 在香港和美国弗吉尼亚注册, 

致力于促进国际交流合作与公益事业。何志平担任

CEFC NGO 的领导人。 

 

2014 年, CEFC 欲将能源业务扩展至非洲。通过塞

内加尔前外交部长加迪奥(Gadio)的牵线搭桥, 何志

平以其 CEFC NGO 领导人的身份向乍得总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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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200 万美元“作慈善用途”, 但遭到了乍得总统的拒绝。随后, 何志平通过纽约一家银行转

账 40 万美元予帮助其联系乍得总统的加迪奥作为“答谢”。另外, 在 2016 年, 何志平以 CEFC 

NGO 的名义通过纽约一家银行向乌干达外交部长转账 50 万美元, 以换取 CEFC 在乌干达的并

购交易机会及其他商业利益。 

 

2017 年, 何志平在纽约被捕。美国法院公布了对何志平的刑事起诉书1, 何志平被控违反美国

《反海外腐败法》(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CPA”), 并涉嫌洗钱。2018 年, 美国法院

裁定何志平被指控的罪名成立2。2019 年, 美国法院正式宣布何志平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罚金

40 万美元3。 

 

何志平及其行贿对象并非美国公民, 但何志平却受到美国法律的管辖。要理解其中的原因, 需首

先了解 FCPA 这部法律。 

 

二、 简介  

 

“水门事件”后, 为应对美国公司大肆贿赂国外官员的弊端, 美国于 1977 年制定了 FCPA, 旨在制

止腐败行为, 为诚实的商业机构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恢复公众对市场诚信的信心。 

 

1. 主要条款 

 

FCPA 有两条主要条款: 一是反贿赂条款, 禁止“发行人”、“美国国内主体”以及在美国境内

行事的外国个人或实体为获得或保留业务而行贿外国官员; 二是会计条款, 要求“发行人”

制作并保存准确的账簿和记录, 并设置保持合适的内部控制制度。 

 

2. 反贿赂条款的适用范围 

 

(1) “发行人” 

 

如果一家公司在美国全国性证券交易所挂牌, 或需要向 SEC 提交定期报告, 则该公司

属于 FCPA 规定的“发行人”。发行人, 以及代表发行人行事的其管理人员、董事、雇

员、代理人或股东(无论是美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及任何同犯, 均受 FCPA 反贿赂条款

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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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国内主体” 

 

美国公民或居民, 或者根据美国法律成立或主要营业地在美国的任何公司、合伙企业、

联营、股份公司、商业信托、非公司化组织或个人独资企业, 以及代表这些主体行事

的管理人员、董事、雇员、代理人或股东, 均受 FCPA 反贿赂条款的管辖。 

 

(3) 在美国领土内进行贿赂行为的个人或实体 

 

所有在美国领土内直接或通过代理进行贿赂行为的外国个人或实体, 以及代表该等个

人或实体行事的管理人员、董事、雇员、代理人或股东, 均受 FCPA 反贿赂条款的管

辖。实践中, 一切利用美国金融系统、邮递服务、通讯手段或者任何州际商业手段或

工具以促进对外国官员行贿的行为均被纳入到 FCPA 反贿赂条款的管辖范围。 

 

3. 有效抗辩 

 

FCPA 反贿赂条款的有效抗辩包括积极抗辩和“常规政府行动”的例外。 

 

(1) 积极抗辩 

 

FCPA 反腐败条款包含两条积极抗辩: 相关付款在外国官员所在国的成文法下是合法

的(“当地法律抗辩”); 以及付出的款项是合理、诚实善意的支出, 且与展示产品或履行

合同义务有关(“合理的诚实善意支出抗辩”)。由于这两条是积极抗辩, 所以应由被告承

担举证责任。 

 

(a) 当地法律抗辩 

 

要适用当地法律抗辩, 被告必须证明“给予的付款、礼物、提出或承诺给予任何有

价物在外国官员、政党、政党官员或候选人所属国的成文法律和法规下是合法

的”。被告必须证明在其行为作出之时, 在外国成文法律和法规下, 相关付款是合

法的。实践中, 当地法律抗辩不太常见, 因为各国成文法律或法规很少允许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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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 

 

在 United States v. Kozeny 一案中, 被告就阿塞拜疆法律寻求当地法律抗辩未被采

纳。各方围绕争议点提交了各自的专家报告和证词。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未能启动

当地法律抗辩, 因为阿塞拜疆法律免除主动向政府部门披露贿赂款项的行贿者

的刑事责任并不能使贿赂行为合法化。 

 

有关当地法律抗辩在实践中的应用难点, 请见通力合规团队撰写的另一篇实务

文章《跨国公司合规政本地的适用——以 FCPA 和中国法为视角》。 

 

(b) 合理的诚实善意支出抗辩 

 

要适用合理的诚实善意支出抗辩, 被告必须证明支出的费用与推广、展示或解释

公司的产品或服务直接相关, 或与该公司签署或履行与外国政府或管理机构的

合同有关。但是, 以个人娱乐为目的的旅行不构成诚实善意的商业支出, 甚至可

能违反 FCPA 反贿赂条款。此外, 当支出(无论善意与否)在会计账簿上发生错误

记载, 或因未充分实行内部控制而发生的未经授权或不适当的支出, 都有可能违

反 FCPA 的会计条款。 

 

FCPA 的执法机关均认可公司支出的和推广其产品或服务或执行现有合同的合理

费用之合法性。根据 FCPA 执法机关的意见, 以下代表外国官员产生的支出不会

遭致 FCPA 的执法活动:  

 

i. 参观公司设施或运营产生的旅行和其他费用;  

 

ii. 培训产生的旅行和其他费用;  

 

iii. 产品展示或推广活动, 包和会议有关的旅行和其他费用。 

 

上述支出如果能被证明是合理的、诚实善意的, 并与产品或服务的推广、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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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或合同的签署和执行直接相关, 则该等支出就不会被起诉。 

 

(2) “常规政府行动”的例外 

 

FCPA 反贿赂条款还包括一个适用范围较窄的例外, 即促进“常规政府行动”的“疏通

费”。 

 

“常规政府行动”包括处理签证、提供警方保护、检查跨境运输物品、提供水电、电话

服务等; 但不包括决定授予新业务或与特定方继续开展业务, 或官员在自由裁量权之

内的可能构成官员滥用职权的行为。例如, 向官员支付小额费用以给工厂供电可能构

成“疏通费”; 与之不同, 向检查员支付款项以换取官员忽略公司没有经营工厂的有效

许可就不构成“疏通费”。 

 

三、 结语 

 

回到何志平案, 何志平的行贿行为之所以受到 FCPA 管辖, 主要原因如下: CEFC NGO 是注册于

弗吉尼亚州的慈善组织, 属于 FCPA 下的“美国国内主体”, 何志平构成该“美国国内主体”的高管; 

其次, 何志平部分行贿款通过纽约银行进行汇款。 

 

在何志平案的审判过程中, 何志平方曾以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作为其抗辩理由。根据中国专

家证词, 何志平在 CEFC 的工作是为了“推动中国的国家议程”, 何志平支付的款项“旨在促进慈

善捐赠而非贿赂”。抗辩还指出, 何志平的动机是为了提升中国国家和中国公司(包括 CEFC 在内)

的一般长期声誉, 而不是为保住特定的合同或商业优势4。但是, 该抗辩并未被法院采纳。 

 

在何志平之前, 已有澳门富商吴立胜因贿赂联合国官员、中石化瑞士子公司因贿赂尼日利亚官

员而被认定违反 FCPA 的案例。这些案件表明, 对于跨国公司及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董事、

雇员、代理人或股东而言, 因违反 FCPA 而承担责任的风险并不遥远。面对 FCPA 宽泛的管辖权, 

在海外经营的中资企业需增强合规意识, 以防范违反 FCPA 等反腐败法律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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